

附件1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处罚信息
公示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工作，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结合城管执法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城管执法部门（含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要求，对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及信用修复等工作，适用本规定。
[bookmark: _Hlk46925476]第三条 城管执法部门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遵循“谁作出、谁公示”原则。
[bookmark: _Hlk44948645]第四条 城管执法部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同时送达信用修复提示告知书，主动将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的条件、申请渠道、受理流程等告知当事人，提醒当事人及时申请信用修复，消除负面影响。
第五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用信息进行公示。
第六条 城管执法部门按照“轻微”“一般”“严重”的标准，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分类，并确定对应的公示期限。
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不得擅自延长或者缩短公示期限。
第七条 “严重”行政处罚信息，是指依据安全生产、燃气、石油天然气管道、电力、供热、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水利工程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依法作出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工整治的行政处罚信息。
“严重”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期最长为3年，最短为1年。
第八条 “一般”行政处罚信息，是指依据安全生产、燃气、石油天然气管道、电力、供热、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水利工程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以下的行政处罚信息，以及对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的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
“一般”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期最长为1年，最短为3个月。
第九条 “轻微”行政处罚信息，是指除“严重”和“一般”外的其他行政处罚信息。
“轻微”行政处罚信息，确有必要公示的，公示期最长为3个月。
第十条 “严重”和“一般”行政处罚信息达到最短公示期后，当事人可以按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
对“轻微”行政处罚信息，当事人法定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即可申请信用修复。
第十一条  申请信用修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当事人已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纠正违法行为；
（二）已达到最短公示期；
（三）公开作出信用承诺。
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信用修复，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可以证明相关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或者城管执法部门出具的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的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意见；
（二）信用承诺书。
当事人无法自行提供可证明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但确实已完全履行规定义务的，城管执法部门应当根据需要，积极配合当事人出具相关说明意见。
第十三条 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应当及时向网站申请撤销或变更公示信息。
当事人认为其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内容有误、公示期限不符合规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可以向“信用中国”网站提出申诉；也可以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提出申诉，要求变更或撤销公示信息。
第十四条 本规定实施前已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当事人可依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及时申请信用修复。
第十五条  国家和本市关于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及信用修复的要求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要求为准。
当事人不主动申请信用修复，公示信息达到最长公示期后，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城管执法局负责解释，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原《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管理暂行规定〉和〈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目录〉的通知》（京城管发〔2020〕93号）同时废止。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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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违法行为分类”与信息公示对应关系表

	违法行为分类
	处罚公示期限
	最短
公示期
	备注

	严重
	3年
	1年
	1.依法作出的吊销许可、吊销资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工整治等行政处罚信息；
2.依据安全生产、燃气、石油天然气管道、电力、供热、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水利工程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较大数额罚款（对公民处以超过5000元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

	一般
	1年
	3个月
	1.依据安全生产、燃气、石油天然气管道、电力、供热、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水利工程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以下（对公民处以5000元、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罚款以下的，含本数）的行政处罚信息；
2.对其他违法行为（安全生产、燃气、石油天然气管道、电力、供热、生活垃圾设施及建筑垃圾运输消纳、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以外）作出的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

	轻微
	3个月
	——
	除“严重”和“一般”外的其他行政处罚信息。



备注：
1.国家和本市关于“严重”“一般”“轻微”违法行为分类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简易程序案件、不予行政处罚案件和警告案件的信息公示工作，按照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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